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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拟

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江西华太药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由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担任独立财务顾问。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 百洋股份， 股票代码：

002696

）自

2015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

即承诺争取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披露符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

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

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

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开市时起复牌，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

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承诺累计

停牌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

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公告，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

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二、停牌期间工作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

促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按照承诺的期限向

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重组文件。

公司股票在停牌期间，将根据相关规定在法定披露媒体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

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并经董事会盖章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2

、重大资产重组意向性协议

特此公告。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2015年度安信策略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2

月

2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安信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安信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７５００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占冠良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无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黄立华

注

:-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占冠良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

证券从业年限

１４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８

过往从业经历

历任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研究员，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部研究员、投资部基金经理，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专户投资管

理部投资经理。现任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部总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０９０００６

大成财富管理

２０２０

生命周期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７－０６－２７ ２０１０－０２－１２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注

:-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黄立华

离任原因 离职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

续

是

注

: -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深圳证券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12月2日

2015年度安信新常态沪港深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2

月

2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安信新常态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安信新常态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５８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蓝雁书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黄立华

注

:-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黄立华

离任原因 离职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

续

是

注

: -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深圳证券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12月2日

股票代码:000564� � � �股票简称: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2015-107

债券代码:112158� � � �债券简称:12民生债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西安兴正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安民生”）接到公司股东西安兴正元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正元地产”）通知，兴正元地产将其持有西安民生的部分股

票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兴正元地产与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 将其持有的西

安民生股票

８２

，

６０８

，

６００

股进行了质押融资， 初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回购交易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截止本公告日， 兴正元地产共持有西安民生股票

８２

，

６０８

，

６９５

股， 占西安民生总股本的

１０．９７１６８％

，本次质押的

８２

，

６０８

，

６００

股股票占西安民生总股本的

１０．９７１６７％

。包括本次质押，

兴正元地产累计质押西安民生股票

８２

，

６０８

，

６００

股， 占其所持有西安民生股票的

９９．９９９８８％

。

截止本公告日，兴正元地产持有西安民生股票质押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质押股数（股） 股份性质 质权人名称 质押日期

西安兴正元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８２

，

６０８

，

６００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１１－２６

特此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132� � �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5106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1

月

26

日以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

,

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

(

星期二

)

上午

9

时

30

分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十一名

,

实际出席董事十一名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谢保军先生主持。

经审议

,

会议以投票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

(

孙

)

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本次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为控股子

(

孙

)

公司融资

提供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

并授权公司总经理焦耀中先生具体负责

在授权期限及担保额度内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

(

或逐笔签订

)

相关担保协议。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关于为控股子

(

孙

)

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的公告》。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11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

(

孙

)

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本次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及控股子

(

孙

)

公司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向相

关银行新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60,000

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

同时

,

提请股东大会在上述额

度内对公司总经理焦耀中先生做出如下授权

:

1

、授权公司总经理焦耀中先生在上述额度范围内选择一个或多个银行进行合作

;

2

、授权期限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3

、 授权公司总经理焦耀中先生代表公司在授权期限及额度内与选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

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抵押、融资等文件

)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11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关于办理资产抵押登记的议案》

;

本次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办理设备、房产及土地抵押登记手续

,

为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

北京分行融资不超过

17,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

并授权公司总经理焦耀中先生签署相关文

件或协议。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的《公司关于办理资产抵押登记的公告》。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11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上述第一、二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002132� � �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5107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概述

根据公司

2015

年度对控股子

(

孙

)

公司的实际担保情况及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需求

,

公司拟

为控股子

(

孙

)

公司

(

含全资公司

)

巩义市恒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河南恒星钢缆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博宇新能源有限公司、巩义市恒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河南恒星煤矿机械有限公司、河

南恒星贸易有限公司、 鼎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融资提供额度为不超过

80,000

万元人民币的连

带责任保证

(

含目前已对其实施的担保

),

在此额度内

,

除公司为控股子

(

孙

)

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外

,

各控股子

(

孙

)

公司可相互提供融资担保

,

在

2016

年度内担保余额不超过

80,000

万元。公司向

各个被担保对象提供具体担保金额

,

将按照其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决定。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

议。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

一

)

巩义市恒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

、被担保人名称

:

巩义市恒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

:

巩义市康店镇焦湾村

3

、法定代表人

:

谢保军

4

、注册资本

:4,100

万元

5

、经营范围

:

制造、销售

:

镀锌钢丝、钢绞线、胶管钢丝、弹簧钢丝、五金制品

;

从事技术开发、

转让、咨询、服务

;

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6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

全资子公司

(

公司持股

100%)

7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30,320.10

万元

,

负债总额

84,758.69

万元

,

净

资产

45,561.41

万元

,

净利润

4,374.32

万元。

(

以上财务数据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

,

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52,404.36

万元

,

负债总额

21,399.76

万元

,

净资产

31,004.60

万元。

(

该数据未经审计

)

(

二

)

河南恒星钢缆股份有限公司

1

、被担保人名称

:

河南恒星钢缆股份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

:

巩义市康店镇焦湾村

3

、法定代表人

:

谢保万

4

、注册资本

:12,428.1625

万元

5

、经营范围

:

生产、销售

:

预应力钢绞线

(

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

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6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

控股子公司

(

公司持有其

59.40%

的股权

,

恒星金属持有其

3.88%

的股

权

,

其他

43

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

36.72%

的股权

)

7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41,298.99

万元

,

负债总额

25,981.36

万元

,

净资

产

15,317.63

万元

,

净利润

1,096.30

万元。

(

以上财务数据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

,

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29,035.62

万元

,

负债总额

8,144.68

万元

,

净资产

20,890.94

万元。

(

该数据未经审计

)

(

三

)

河南省博宇新能源有限公司

1

、被担保人名称

:

河南省博宇新能源有限公司

2

、住所

:

巩义市康店镇民营科技工业园

3

、法定代表人

:

谢保军

4

、注册资本

:9,000

万元

5

、经营范围

:

太阳能单晶硅、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及光伏应用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

售

;

光伏发电系统工程

;

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6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

全资子公司

(

公司持股

100%)

7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8,390.37

万元

,

负债总额

11.54

万元

,

净资产

8,

378.83

万元

,

净利润

-72.73

万元。

(

以上财务数据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

,

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8,114.58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264.25

万元

,

净资产

7,

850.33

万元。

(

该数据未经审计

)

(

四

)

巩义市恒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

、被担保人名称

:

巩义市恒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

、住所

:

巩义市康店镇焦湾村

3

、法定代表人

:

谢保本

4

、注册资本

:150

万元

5

、经营范围

:

制造机械设备、设备配件。

6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

全资子公司

(

公司持股

100%)

7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353.88

万元

,

负债总额

176.59

万元

,

净资产

177.29

万元

,

净利润

3.02

万元。

(

以上财务数据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

,

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421.92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243.14

万元

,

净资产

178.78

万元。

(

该数据未经审计

)

(

五

)

河南恒星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1

、被担保人名称

:

河南恒星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2

、住所

:

巩义市康店镇焦湾村

3

、法定代表人

:

李保杰

4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5

、经营范围

:

生产、维修液压支架

;

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6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

控股孙公司

(

公司全资子公司巩义市恒星金属持有

65%

的股权

,

自然

人股东持有

35%

的股权

)

7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507.42

万元

,

负债总额

684.74

万元

,

净资产

822.68

万元

,

净利润

-80,36

万元。

(

以上财务数据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

,

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609.48

万元

,

负债总额

908.93

万元

,

净资产

700.55

万元。

(

该数据未经审计

)

(

六

)

河南恒星贸易有限公司

1

、被担保人名称

:

河南恒星贸易有限公司

2

、住所

:

巩义市康店镇恒星路

3

、法定代表人

:

谢晓博

4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5

、经营范围

:

批发零售

:

钢材、金属制品、煤炭、有色金属、机械设备及配件、电力设备及配

件、电线电缆、化工产品

(

易燃易爆及危险化学品除外

)

、润滑油、木轮、工字轮、包装材料、拉丝

模具、轴承、五金工具、水暖器材、液压管件、消防器材、劳保用品、备品备件、建材

;

从事货物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6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

全资子公司

(

公司持股

100%))

7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2,160.61

万元

,

负债总额

166.57

万元

,

净资产

1,

994.04

万元

,

净利润

-5.96

万元。。

(

以上财务数据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

,

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2,057.37

万元

,

负债总额

168.55

万元

,

净资产

1,

888.82

万元。

(

该数据未经审计

)

(

七

)

鼎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

、被担保人名称

:

鼎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

、住所

: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

)

3

、法定代表人

:

谢晓博

4

、经营范围

: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

,

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

);

受托资产管理

(

不得从事

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等

);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

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

动

;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

;

不得从事公开募集资金管理业务

)

。

5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

全资子公司

(

公司持股

100%)

6

、该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设立

,

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

,

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500.06

万元

,

负债总额

0.00

万元

,

净资产

1,500.06

万元。

(

该数据未经审计

)

三、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1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

2

、授权提供担保的期限

: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3

、担保金额

:

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0

万元

(

含本议案经股东大会批准之前公司已为子

(

孙

)

公司提供的担保

)

。

4

、本次担保事项的审批程序及相关授权

: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为控股子

(

孙

)

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后

,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本议案经审议批准后

,

在以上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

,

授权公司总

经理焦耀中先生具体负责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

(

或逐笔签订

)

相关担保协议

,

不再另行召开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

(

但公司在向上述担保对象提供担保时

,

各担保对象的资产负债率不得超过

70%)

。

四、董事会意见

同意公司为子

(

孙

)

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

董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为子

(

孙

)

公司提供担保主要是

为了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

,

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公司董事会同意

2016

年度为控股子

(

孙

)

公司提供余额不超过

80,000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

(

孙

)

公司

,

其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

,

公司拟在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对其融资提供担保余额不超过

80,000

万元人民币

,

并授

权总经理焦耀中先生负责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

(

可分次逐笔签订

)

相关担保协议

,

不再另行召

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为控股子

(

孙

)

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符合公司

发展的需要

,

且按规定履行了相关程序

,

我们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5

年

10

月

30

日

,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8,386.66

万元

(

全部为控股子

(

孙

)

公司的担保

),

占

2014

年度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5.38%;

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的比例为

15.45%;

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

(

孙

)

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则公司

2016

年度对外担保余额最高为

80,000

万元

(

全部为公司及控股子

(

孙

)

公司相互融资提供担保

),

占

2014

年度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23.40%,

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的比例为

67.23%

。公司及控股子

(

孙

)

公司目前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

2

、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

表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002132� � �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5108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理资产抵押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上午

9

时

30

分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办理资产抵押登记的议案》。

一、资产抵押情况

公司拟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北京分行融资不超过

17,000

万元人民币

,

拟以公司部分自有

设备、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为此次融资提供资产抵押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

表一

:

名称 数量（台

／

套）

评估价值

（万元）

备注

机器设备

２３４１ ２６

，

０２２．３９ １５７

项

表二

:

类别 幢号 房产证号 规划用途 建成年代 建成面积（㎡） 总价（万元）

房产

１

巩房权证字第

１４０１１６６２３７

号

工业

２００４ ４１．４０ ３．９０

２

巩房权证字第

１４０１１６６２３４

号

工业

２００４ ４１．４０ ３．９０

３

巩房权证字第

１４０１１２６６２７

号

工业

２０１０ ２８９６９．３２ ４１８８．９６

４

巩房权证字第

１４０１１２６６２１

号

工业

２０１０ ２７９５７．３８ ４０４２．６４

５

巩房权证字第

１４０１０８３１３４

号

工业

２０１２ ８１１１．８４ ９９１．２７

８

巩房权证字第

１４０１０８２８８２

号

其它

２０１１ ２３４５．１０ ５１３．８１

９

巩房权证字第

１４０１０８２９２３

号

其它

２０１０ ７４６９．３４ １８０３．８５

１０

巩房权证字第

１４０１０８２９４０

号

其它

２０１１ １７２９．５６ ３７８．９５

房产小计

７６６６５．３４ １１９２７．２８

土地

序号 土地证号 宗地位置 用途

土地面积

（㎡）

总价

（万元）

１

巩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０１６６２

号

创业大道南侧 工业

６３０７９．００ １７１５．７５

２

巩国用（

２００８

）

第

０１７３４

号

康店镇创业大道南

侧

工业

５００４４．２０ １３７１．２１

土地小计

１１３１２３．２０ ３０８６．９６

合计 —

１５０１４．２４

注

:

机器设备由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

,

房产及土地由河南正达房地产

评估测绘咨询有限公司进行评估

,

并分别出具了相关报告。

上述抵押物评估总价值共计人民币

41,036.63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4.48%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

该议案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授权事项

有关上述资产办理抵押事宜

,

授权公司总经理焦耀中先生签署相关文件或协议。

三、备查文件

1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002282� � � �证券简称：博深工具 公告编号：2015-044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股票名称：博深工具，代码：

002282

）股票交易价格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

2015

年

11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1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

内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的相关问题及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 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并问询了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关注到多位投资者通过投资者互动平台问询公司高速列车制动闸片项目进展及

相关专利的取得情况，公司均及时予以答复。经核实，公司高速列车制动闸片项目尚未实现

规模化生产，公司已向中国铁路产品认证中心（

CRCC

）提交了产品认证申请材料，该机构正

在按照相关产品认证程序进行审验，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取得

CRCC

产品认证证书；公司已取

得的与高速列车制动闸片项目相关的已获授权的专利有：

"

一种高速列车刹车片及制备方法

"

（发明专利，

200910074763.x

）、

"

高速列车刹车片摩擦块及其制备方法

"

（发明专利，

201310044572.5

）、

"

高速铁路车辆刹车闸片

"

（实用新型专利，

200720138332.1

）、

"

一种球面定

心等压浮动式高速列车闸片

"

（实用新型专利，

201120099005.6

）；另有

"

双背板两级浮动式制

动闸片

"

（发明专利，

201410102137.8

）、

"

高速列车用可分离式二级浮动制动装置

"

（实用新型

专利，

201520647107.5

）等两项专利正在申请过程中。公司的高速列车制动闸片项目总体尚处

于产品研发及实验阶段，如在产品认证、重大投资等关键环节取得重大进展，公司将及时披

露。

3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也不存在其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除前述高速列车制动闸片项目

相关情况外，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2015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为：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50%

至

-20%

，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为

1,529.72

万元至

2,447.55

万元。截至目前，该预计未发生变化。

3．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高速列车制动闸片项目目前仍处于产品研发及实验阶段，

该项目何时能够实现产业化为公司贡献业绩，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4．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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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11

月

3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签署日

常经营重大合同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广东众安康后勤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众安

康

"

）拟与深圳市康馨鹏城养老事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康馨养老公司

"

）、徐凌子、

陈伟权签署《深圳市莲塘康馨养老项目工程投资建设施工及合作合同》。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由于项目建设周期为三年，建设中所需主要原材料价格及人力成本随国民经济景气

程度、市场供求等因素的变化而波动，该项目面临因原材料价格及人力成本波动而导致项目

经营成本上升的风险；

2

、合同已就违约责任、解决合同纠纷方式等事项进行了规定，由于合同履行受不可抗力

等因素影响，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甲方一：深圳市康馨鹏城养老事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伟权

主营业务：养老护理

注册地：深圳

宜华健康及子公司众安康公司与康馨养老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

上市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为

0

。

甲方二：徐凌子

身份证号码：

440301*********629

甲方三：陈伟权

身份证号码：

441621*********410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甲乙双方：

甲方（一）：深圳市康馨鹏城养老事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甲方（二）：徐凌子

甲方（三）：陈伟权

乙方：广东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2

、 合作项目：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养老项目为位于深圳市罗湖区莲塘的宗地号为

H228-

0018

的养老项目，该项目已列为深圳市政府

2014

年重大工程项目之一。现经深圳市规划国土

部门批准， 该项目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正式取得了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深规土函

【

2015

】

2442

号

"

市规划国土委关于《罗湖区莲塘街道康馨养老院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审批情况

的复函

"

和深规土【

2015

】

585

号

"

市规划国土委关于批准《罗湖区莲塘街道康馨养老院城市更

新规划》的通知

"

。

3

、合作模式：

(1)

经甲方邀标，乙方成为深圳市莲塘养老项目投资建设施工的中标人。本项目由乙方

投资建设施工，甲方（一）作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负责本项目工程施工管理，乙方协助配合。

(2)

甲方为本项目的回购人，承诺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及条件进行回购，甲方可以根据

资金能力决定提前时间回购。

(3)

本项目建设竣工后，且甲方归还乙方全部投资本金和收益后，该物业管理权归甲方

（一）。另甲、乙双方共同组建管理服务的运营合资公司，其中养老管理服务的业务以乙方为

主，甲方协助配合。合资公司股份比例分配，甲方（一）占

30%

股份，乙方占

70%

股份，双方按股

份比例承担风险和盈亏。

4

、建设工期：除非依据本合同约定延长工程工期，否则，本工程建设工期自甲方取得施

工许可证到竣工验收为止，共计三十六个月（

1080

日历天）。

5

、项目内容：包括深圳市罗湖区莲塘养老项目和罗湖区莲塘东社会停车场建设工程项

目土建主体工程、室内装饰工程、全部设备、家电、家俬购买。

6

、合同价格：

(1)

本项目投资建设暂估总造价：（大写）人民币陆亿柒仟捌佰万元，（小写）人民币

6.78

亿元。最终造价以审计决算为准。实际建设资金超出预算暂定计划时，由乙方负责追加投资

资金。如果因乙方投资建设资金未及时足额到位而发生债务纠纷、拖欠人力工资或工程款，

概由乙方承担后果和法律责任。

(2)

本项目实行项目监理制。监理机构由甲方通过招标方式确定。

(3)

本项目由甲方联同乙方组织制定营销运营方案，并在土方工程完工后由甲方负责

营销，最迟不得晚于主体工程封顶营销。乙方协助甲方营销。所得项目营销款必须打入到甲

方（一）和乙方共管账户上。共管账户的全部收入资金在扣留百分之二十（

20%

）的营运、营销

资金后，其余必须全部用于本项目的回购资金，每月结算一次，并应从共管账户直接支付至

乙方指定账户。回购资金来源分别为：

①

本项目的营销收入；

②

本项目的经营收益；

③

本项目的房地产处置收益。

④

甲方的银行贷款；

⑤

本项目建设所形成的其他收益。

(4)

本项目施工管理费为工程决算总造价的百分之二（

2%

），甲方使用

1.5%

和乙方使用

0.5%

，用于该项目工程管理，施工现场的管理办公费，包括水、电、租金由甲方支付。上述费用

按工程进度从双方共管账户拨付给甲、乙双方指定的账户，计入本工程总成本。

7

、投资本金与收益：本项目所需资金由乙方负责出资投入，由甲方承诺在本合同约定期

限内回购本项目，归还乙方全部投资本金，并按以下方式支付收益给乙方：

(1)±0

以上地面部分： 政府批准计算容积率的建筑面积按每平方米

6,500

元计算乙方的投

资收益。

(2)±0

以下部分不计算容积率的地下车库建筑面积按每平方米

2,300

元计算乙方的投资收

益。

(3)

其他不计算容积率的建筑面积（含

±0

上下）按每平方米

3,300

元计算乙方的投资收益。

(4)

临时设施的建筑面积按实际建筑造价总金额和工程进度款的支付时间计算，按年利

率百分之十八（

18%

）计算乙方的投资收益。

(5)

本项目工程不计容积率面积中的架空层和设备配套工具房的建筑面积不计算投资收

益给乙方。

如果最终批准的建筑面积和实际建筑面积与本项目合同预计建筑面积有差异的， 以最

终竣工实际建筑面积扣除第五项规定的面积后计算收益。

8

、其他约定：为保证本项目顺利实施，以及及时向乙方支付投资款和收益，甲方同意提

供以下担保：

（

1

）在本合同签订后七天内，甲方（二）、甲方（三）应将

100%

的股权质押给乙方和甲方

（三）个人作为本项目的担保人，向乙方提供本项目回购支付和收益的担保；

（

2

）甲方（一）在本项目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十天内将该土地使用权证抵押给乙方；

（

3

） 在本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十天内将该项目的所有建筑物及其他所有附着物抵押给

乙方。

甲方在支付完乙方全部投资本金和收益三天内， 甲乙方协同办理完结股权质押和该项

目的土地使用权及该项目的所有建筑物及其他所有附着物抵押的解除手续。

9

、违约责任：

（

1

）在本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甲方应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履行回购承诺，归还乙方

的投资本金和支付给乙方投资收益。甲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不履行回购承诺，应按照所欠投

资款、收益总额的百分之五十（

50%

）向乙方支付违约赔偿金。

（

2

）乙方没有按本合同约定支付建设资金，造成停工超过六个月以上，乙方按照所欠付

的建设资金的百分之五十（

50%

）向甲方支付违约赔偿金。

（

3

）甲方（一）、甲方（二）、甲方（三）必须将项目营销款打入甲、乙方双方共管账户。如果

甲方将营销款资金打入其他账户，造成乙方不能收到本合同约定的投资本金和收益，甲方应

按打出资金总额的一倍罚款给乙方。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根据项目进度安排，项目的实施预计将对上市公司未来几年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产生

积极影响。

2

、签署的合同不影响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

人形成依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六、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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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以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参加表决的董事应为

6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有

6

人。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众安康后勤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众安康

"

）因经营业务需要拟

与深圳市康馨鹏城养老事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康馨养老公司

"

）、徐凌子、陈伟权

签署《深圳市莲塘康馨养老项目工程投资建设施工及合作合同》。合同主要内容详见同日刊

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fo.com.cn

的公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

6

票，同意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565� � �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2015-106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总裁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持计划情况

2015

年

8

月

25

日，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公司

总裁郭翥先生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通知。 郭翥先生拟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起未来六个月

内，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允许的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人民币壹亿元、价

格不超过

17

元

／

股。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公司总裁增持公司

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87

）。

二、增持计进展情况

2015

年

12

月

1

日，郭翥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了公司股

份

4,503,1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464%

，增持均价为

11.36

元

/

股，成交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5,

116.62

万元。

三、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 郭翥先生原已增持公司的股份数为

1,904,250

股， 占公司现有总股份数的

0.2733%

；本次增持完成后，郭翥先生持有公司的股份数为

6,407,367

股，占公司现有总股份数

的

0.9197%

。

四、其他事项说明

1

、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业务

规则的规定。

2

、郭翥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所增持公司股份。

3

、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

、公司将继续关注郭翥先生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002738� � � �证券简称：中矿资源 公告编号：2015-073号

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权

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近日收到股东国腾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国腾投资

"

）通知：

2015

年

11

月

26

日，国腾投资将其质押给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的

100

万股

A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80%

）解除质押，上述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止本公告日， 国腾投资持有公司

1,440

万股股票 （均为限售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56%

，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为

686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51%

。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002738� � � �证券简称：中矿资源 公告编号：2015-072号

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

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编号为

GR201511000133

的《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发证时间为

2015

年

7

月

21

日，有效期三年。公司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公

司

2015

年至

2017

年将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按

15%

的税率缴纳

企业所得税。

2015

年度公司已按

15%

的税率计提企业所得税，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所获税收

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

2015

年度经营业绩。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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